     
企业情况说明
通辽市鼎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，法人：马佳芝，注册资金2000万元，出资比例马佳芝60%，马佳祥40%。
一、工程名称：康佳丽园小区（一期）棚户区改造项目。
二、工程地点：科尔沁区红星路以西、中心大街以北、东顺路以东、永清大街以南。
三、一期规划建筑总面积：21万平方米（已经开工建设7栋/约7.1 万平方米，未竣工完成，未建工程9栋/约14万平方米。
四、项目开发情况；通辽市鼎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《康佳丽园》项目，于2011年与科区政府签订《土地一级开发整理协议》《棚户区改造发改委立项项目》12月10日开始征收，2012年8月地块一（注：公司股东自有出让土地1#AB楼、1#商业）动工建设，现已达到交付标准,占地面积2522,17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1.8万平方米。14年8月陆续开工了2#、3#、4#、12#、13#、16#住宅楼，占地面积1.67万平方米（注：已摘牌土地），（其中12#、13#住宅楼已达到交付标准）2#商业及部分办公（注：办公楼约3400平方米，已使用三年）、物业用房、配套用房，其中住宅403户，营业35户，地下停车位400个，因资金紧张至今未能交付入住（注：2019年市政府推进项目交付入住难问题，引进央企投资合作后，2020年5月与中新房（大连）建设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，再因合作方与政府协议问题于2020年8月将中新房（大连）建设有限公司与我公司合作协议终止，并于2020年8月底由科区“三难”办代管，授科区城投（盛通房地产公司）完善1#A/B,12#/13#回迁楼收尾入住工程）
五、企业欠税情况：土地使用税共计欠缴：137468.94元，（从2019年—2020年12月31日止）。土地出让金欠缴3127万元（根据棚改政策即缴即退80%）。
四、康佳丽园一期项目总投资约6亿元，项目已完工程量约7万平方米，已投资2.3亿元（其中含甲方自有资金1.4亿元；欠工程款约4700万元，外欠款4300万元），（公司剩余资产：综合楼3400平方米，营业房约3000平方米，住宅楼约1200平方米，地下车位386位）。
五、 根据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会议制定如下政策： 
1、 继续执行原有“棚户区改造政策”现改为“三难项目” 
2、 项目一期“地块一”完善之后，继续进行“地块二”项目开发。具体要求： 
（1） 一期“地块一”土地出让金欠缴 3127 万元（返还后实缴 625 万元）“地块二”土地面积约51亩出让金实缴约计：3000万元。 
（2） 回迁户等楼费至2021年底约计 1600 万元 
（3） 政府城投（盛通房地产）代管回迁楼收尾工程已完成工程投资 约计 1200 万元。 
（4） 继续完成一期“地块一”收尾工程款约计 600 万元。 
（5） 一期“地块二”回迁户安置到“地块一”，置换房屋退房（注：地块一已售、预收款房不退利息）用款约计 3000 万元，（注：政府已于2021年12月借给我公司4100万元，借期2年，利率为同期银行利率）用于此款项，余款用于“地块一”回迁房收尾工程。（注：“地块二”调整房屋至“地块一”为公司增长利润约4000万元。） 
六、《康佳丽园》项目规划、房屋征收及相关“三难”政策，政府给与支持及辅助。未完工程的确认及剩余工程量清单以施工图纸为准，一期项目图纸已报审完毕（注：欠缴审图费约19万元）
七、证件批文、准予复工手续及公司账目明细统计报表，一切相关材料、数据等，现都留存在“三难办”已审理完毕。
八、地块二情况  
（1）可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
（2）住宅面积约10.7万平方米，商业面积约1.1万平方米，公寓面积约2万平方米，半地下车库约350个（注：因“地块一”地下车库投资成本过高，致使改变“地块二”地下车库规划）。
（3）征收户29户，需要拆迁费约1200万元（注：也可回迁房房屋面积，用政府最新房屋补偿标准安置）
（4）可销售价值约8亿元，（注：按通辽市老城区最新房屋销售平均销售标准计算）
（5）投入成本约计4.2亿元。利润约计3.8亿元。
（6）楼房销售回款用途，政府（三难办）可监管，首先以付给施工单位施工款为主，其次剩余款项按比例拨付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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